乌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开展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三个覆盖”

工作的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和《内蒙古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精神，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全方位帮扶保障制度，现就推进、完善、巩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三个全覆盖”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全面落实特殊家庭“三个全覆盖”工作，细化完善特殊家庭信息档案，围绕解决特殊家庭（即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的突出问题，建立完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特殊家庭扶助关怀制度，实现100%落实特殊家庭联系人制度，100%落实定点医院就医“绿色通道”，家庭医生签约率达100%，提高扶助关怀工作，特殊家庭获得感明显增强。　　

二、服务对象和工作内容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即纳入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的独生子女伤残或死亡家庭的夫妻。
“三个全覆盖”，即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联系人制度、就医“绿色通道”以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三个方面的工作。
三、主要任务
（一）落实联系人制度，搭建起与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沟通的桥梁
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联系人制度的通知》要求，认真核实每一户特殊家庭情况，建立“四对一”联系人为基础的联系人制度，完善信息档案，落实联系人责任，建立起与特殊家庭沟通的渠道。一是建立“四对一”联系人制度。为每一户特殊家庭确定一名乡镇（街道）领导干部、一名村（居）委会干部、一名家庭签约医生、一名计划生育协会会员作为特殊家庭帮扶联系人。二是细化联系人工作流程。各区根据工作实际，自行制定方便、实用的特殊家庭爱心联系卡，注明“四对一”联系人，明确联系方式、服务内容。要求每月至少与联系对象通过登门走访、电话联络、网络沟通等方式沟通一次，每季度至少登门走访一次，在重要传统节日，要以联系对象易接受的方式进行慰问和关怀工作。当特殊家庭成员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或问题时，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给予必要帮助。三是建立完善信息档案。采集核实特殊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健康状况、生活状态、主要困难等情况，为特殊家庭成员建立电子帮扶档案，实时更新、动态管理、信息准确率达到100%,相关的纸质资料要做到及时更新存档。
提供优先便捷医疗，畅通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就医渠道
各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均为就医定点医疗机构，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提供就医便利服务。一是建立完善规章制度。各医疗机构要根据自身特点建立或完善符合本单位实际的就医绿色通道规章制度，可专门独立设置，也可融入医院管理整体的规章制度。规章制度要包含本医疗机构内部相关部门及其职责、内部相关部门协调机制、一般流程和应急流程等就医服务绿色通道的明确要求，细化方便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就医的具体内容。二是确定优先内容。定点医疗机构要在便民窗口加贴“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标识，并根据本单位实际开通就医“绿色通道”，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提供涵盖挂号、就诊、转诊、取药、收费、综合诊疗等环节的全部或大部分优先便利服务。三是积极探索延伸服务范围。各医疗机构在开设就医服务绿色通道的同时，有条件的要开展导诊、陪诊、饮用水、花镜、推车、轮椅等延伸服务，帮助协调解决患者在就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打造爱心团队，服务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患者。四是强化优先便利医疗服务。对需要紧急救治的特殊家庭成员，开通急诊“绿色通道”。对需要紧急救治却无力支付急救费用的特殊家庭成员进行及时救治，不得已任何理由拒绝、推诿或拖延救治，并协调相关部门开展救助。特殊家庭成员需住院时，凭《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特别扶助证》或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爱心联系卡优先安排床位，行动不便的患者由定点医院帮助联系120转诊。患者住院期间，定点医院要结合患者实际，提供必要的个性化帮助，出院时，定点医院要与签约医生对接，指导签约医生做好出院后相关服务工作。
亲情关爱服务，切实履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责任

将特殊家庭成员作为重点对象，优先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优化服务程序，拓宽服务内容，让特殊家庭成员感受到亲情关爱。一是保证对特殊家庭成员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覆盖。做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政策宣传和组织发动，为每一户有意愿的特殊家庭签约一名家庭医生或一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根据特殊家庭不同情况，加强健康教育，普及健康知识，增强健康意识。二是切实履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责任。按照协议内容，为签约对象提供约定的基本医疗、基本公共卫生和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对特殊家庭每月至少上门问诊一次，对失能半失能老人每周至少上门问诊或者电话问诊一次，为有慢病或重大疾病的特殊家庭成员建立特别档案，在需要时及时为患者联系转诊、急诊、急救及住院、出院等快捷便利服务。

落实帮扶政策，加大特殊家庭帮扶力度。
一是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特殊家庭，要严格落实健康扶贫相关政策，有效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二是继续落实市卫生计生委、财政、民政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关怀工作的实施方案》（乌卫计发〔2016〕66号）精神，从生活、就医、养老等方面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各区卫生健康部门要高度重视特殊家庭扶助关怀工作，明确相关责任，迅速部署，统筹协调，扎实推进，确保此项工作取得实效。　　

（二）严格管理，细化流程。各区卫生健康部门要制定具体工作方案，细化服务内容，确保工作质量和效果，如实记录工作过程，认真分析扶助对象的困难诉求，提出切实可行的帮扶措施。
（三）完善考核，强化监督。各区要将“三个全覆盖”落实情况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制定具体考核细则，加强日常监督管理，查漏洞、补短板，不断总结经验，完善配套措施，确保将“三个全覆盖”工作落到实处。
